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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保护法》的立法沿革及其对长江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的法律保障研究
何泽凯

浙大城市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摘要：《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它的制定和实施为长江保护提供了全面的法律框架，确保了长江

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回顾了保护法的立法沿革，包括立法任务的提出、立法研究的过程、法律草案的起草与修订、

以及最终的法律审议与通过等关键阶段。通过这一系列的立法程序，最终形成了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流域专门法

律。面对原有长江流域法律的困境，保护法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解决条例，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长江经济带建设要求，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保护法的治理下，长江必将绿水荡漾，波涛万里，造福子孙后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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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久以来，对长江流域的保护和开发，都是习近平

总书记的牵挂。从党的十八大起航，习近平总书记的足

迹遍布大江下游，登堤坝、乘江船、访农家，一次次的

深情眺望，一句句的殷切叮嘱，一项项的深远谋划，都

情牵母亲河的环境保护，指引高质量发展
[1]
。2020 年 12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4次大会审定批

准了《长江保护法》，标志着《长江保护法》作为新中

国诞生至今首部流域法律，开始在更高层面上对长江流

域进行管理规制。该法纵横了环境法、行政法、经济社

会法等众多法律领域，是一个以解决“长江病”为主要

取向、融合多类法治资源、结合多元法律机制的全新立

法
[2]
。对于已经实施了两年多的《长江保护法》，本文

将追溯其立法的特点，再谈该法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障中的现实效果。

1 过往追溯：《长江保护法》的时代背景和立

法过程

1.1 时代背景：长江流域的原状

2016 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市第一次长江

流域经济带建设座谈会，就“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建设目标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且为此

付出了巨大努力，加强顶层规划，优化生态环境，推动

经济结构调整，深入推行体制创新，从而实现长江流域

经济带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促进经济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和 10 个专门计划的制订，有效地

充实了相关的政策，使得长江流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率

达到45%以上
[3]
。2018年，长江流域经济带 11省市的暗

访、暗查和暗拍调研结果表明，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仍

处于恶劣的状态。调研期间，许多沿江地区存在着大量

的污染物和自然资源的损害，而一些地方却未采取积极

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使得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处于极其脆弱的局面
[4]
。显而易见，长江流域的法律体

系已经无法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的需求，存在着法

律空白和漏洞，使得它无法发挥应有的环境保护效果。

1.2 立法过程：多部共建

2016 年，党中央印发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并高度重视，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精神，积极推进

《长江保护法》的立法，为保护我国的长江流域环境带

来积极的影响。推进自然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保证生态

安全，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

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提供有力的支撑，以便更好地实施

治理。为此，水利部、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部、国家

林业局共同开展了立法前期的调查与研究。这些工作包

括了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现状的调研、对国内外流域保

护法律的比较研究、对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等。

于此，2017 年 12 月，由全国人大环资委提议，《长

江保护法》纳入 2018 年发布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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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2019 年 12 月 23 日，《长江保护法（草案）》

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20 年 12 月 26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大

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该法自 2021

年 3月 1日开始实施，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更加繁荣的生

活，该法规的制定、实施和评估工作已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为维护长江流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正视过去：长江流域原有法律的困境

2.1 专门性流域管理机构的管理制度分散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推进，2018 年，针对长江流

域，政府先后成立了 5个流域管理机构，即长江委、长

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长

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和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

会
[5]
，以更好地负责管理自然资源，维护水自然环境，

推进江域建设可继续地开展。

管理制度分散对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职能分散和地域分割，

导致了管理效率降低。不同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变得

困难，从而影响管理效果。同时，可能无法有效地应对

长江流域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由于管理上的不足和协

调困难，导致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2.2 长江流域范概念界定模糊

对于长江流域的范围认定，曾经存在以下两种界定

概念。在《长江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到，长江经济带

涵盖11 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面积约 205 万平方

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出我国 40%
[6]
。

而“征求意见稿”的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长江

流域地区涵盖了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

重庆市、湖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上海市、

甘肃省、陕西省、河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划。”

两个概念中，第一概念仅包含了一定范围内的水文

网络，而第二概念还包含了其中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

文化、人口、信息资源和经济政策等基本要素，是有着

明显界限和关系的特定地区，具备能源流转、物质循环、

价值增长、信息传达四大功用
[7]
。

2.3 长江流域治理在主体层面缺乏多元性

传统的治理模式倾向于将政府视为唯一的责任主

体，采用政府主导的层级管理机制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这种“公私”二元分离的思维限制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使得它们在长江流域治理中缺乏合法性和应有的

地位。实际上，政府越位与错位的现象较为普遍，即政

府过度承担了市场与社会本应履行的环境治理责任，进

而干预了市场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自治能力。因此，长

江流域治理在主体层面上的单一性，限制了治理效果的

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8]
。

可以看出，企业和社会公众角色被边缘化甚至忽视。

在传统规制理论框架下，政府与市场常被视为对立的两

端，导致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类似“猫和老鼠”的零

和博弈关系。企业作为被规制的对象，往往对政府持有

抵触态度，仅在环境规制措施的严厉压力下，才会采取

减少污染或恢复环境的行动。然而，这种基于强制力的

威慑不仅加深了政企之间的隔阂，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

环：政府加强规制以应对企业的不合规行为，而企业的

反应则是更加隐蔽地规避规制，最终结果是环保规制的

效果大打折扣，行政资源被大量低效使用甚至浪费
[9]
。

而在群众方面，尽管环境保护部推出了《环境保护公众

参与办法》旨在规范公众参与机制，但从实际效果来看，

该办法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具体而言，公众

的参与方式往往局限于被动选择，缺乏主动性和多样性；

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之间存在不平衡，未能充分保障公

众的权益；同时，参与程序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影响了

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这些问题限制了公众参与

环境保护的深度和广度，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10]
。

3 日臻完善：《长江保护法》的立法优化即其

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

《长江保护法》第一章第一条提出，为了强化长江

流域生态环境维护和整治，推进自然资源合理高效使用，

确保环境健康，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制定本法。保护法的出台，于“长江病”对症下

药，强调环境优先、绿色生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美丽干净清洁健康的万里长江。

3.1 立法优化

1.制度保障：破解管理分散

保护法出台后，国家统一从国务院层面进行领导，

对功能空间、国土空间、水资源等进行统一调配。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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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空间方面，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家国务院

相关行政部门进行制定长江流域土地空间计划，科学合

理协调配置长江流域生态建设、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

报国务院审批后执行。同样的，在国土空间方面，对长

江下游国土空间进行使用管控。长江下游县市中上述地

方人民政府资源主管部门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对所辖长

江下游国土空间进行区域、分类使用管控。

经过调整，长江流域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和其他机构必须遵守《长江保护法》，按照国务院的规

划进行工作，并服从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

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长江流域规

划体系，发挥规划对促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

的推动、导向和制约功能。这样，长江流域的流域管理

就得到了完善，《长江保护法》也得到了更好的执行。

2.有效界定长江流域范围

《长江保护法》第一章第二条清楚地阐明了本法所

称长江流域，是指由长江河道干流、支流和湖泊构成的

集水地区所包括的青海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云南

省、重庆市、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

省、上海市，包括甘肃省、陕西省、河南省、贵州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的有关县市

行政区划。《长江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河

道的水质、水量、水环境的气候、物理、生态及人类活

动，以及它们之间的联动，旨在实现河道的有效治理，

同时也有助于提高长江流域的治理效率。

3.长江流域多元协商共治模式

《长江保护法》在第十二条第 1款、第十六条和第

七十九条第2款、第 3款明确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长江保护法》规定，要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对长江流域的环境管理，并鼓励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

以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此外，保护法还规定，政府应

当建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以便更好地推动

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担负起信息公开的责

任，以便于所有的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都可以查阅。

此外，建立奖励机制，以激发各类主体的热情，帮助他

们在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力量，有效

促进各类主体的监督意识，以便他们可以更加直接、更

加全面的反映环境污染问题
[11]
。明确了政府职能是关键

所在，清晰界定政府管理职责的边界，有效激发社会各

界力量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摒弃了以往“流域治

理仅依赖政府与企业”的观念，推动流域治理转变为全

流域所有相关利益方共同参与、协作努力的共同事业。

3.2 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

1.建立生态环境补偿制度

《长江保护法》结合国外先进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

构建了一套完善的生态保护补偿体系，其中第七章第七

十六条规定了财政转移支付、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和市场

化运作资金三种来源。财政转移支付，在国家层面，加

大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对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源头

和上游的水源涵养地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予以补偿。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国家积极推动长江流域上下游、左右

岸、干支流地方人民政府之间开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市场化运作基金，国家鼓励社会资金建立市场化运作的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通过将外部性环境问题内部化解决，该制度有助于

促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同时，该制度也体现了国家对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进一步加强了对长江流域的生

态保护。

2.明确生态环境修复

《长江保护法》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核心任务之一，

明确提出要推动长江流域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

强调“预防为主、系统治理、政府主导、社会共治”的

原则，确保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在国务院层面，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

院相关部委制订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复原行动计划，积极

组织机构进行重点生态化建设环境复原工作，协同促进

长江流域各类生态化建设环境复原工作。

在自然保护区层面，我国长江流域关键水体实施规

范捕捞监管。在长江流域水产动植物自然资源地区全面

禁止工业生产性捕捞；在我国确定的期限内，长江干流

和重要支流、主要通江河流、长江河口指定地区等关键

海域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在重点地区方面，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长江流域有

关省级人民政府加强对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等重点库

区消落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因地制宜实施退耕还

林还草还湿，严禁施用化肥、农药，合理控制水库水位，

做好库区水质和土地保持以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

消落区良好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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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

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

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

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
[12]
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立法沿革及其对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该法的出台和实施是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生

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长江保护法》的立法过程经历了从提出立法任务

到完成立法研究，再到法律草案的起草、修订和审议等

多个阶段，最终在 2020 年 12 月 26 日由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并

于 2021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这一立法历程体现了国

家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和决心，也彰显了我

国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和完善。该法不仅明确了长江流

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江保护的基本原则，还建立了长江

流域协调机制，规定了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态环

境修复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和措施。

总之，《长江保护法》的出台和实施是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具有深远的影响。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加强研究和探

索，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相关制度措施，为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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